
林市民政局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榆政民函〔2021〕97号

市政 四 六次 第对 协 届 会议 250号
提案的答 函复

李永国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优化机构养老资源配置的建议》收悉（第

250号）。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市加快推进以居家为基础、社区为依托、机构为

补充、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，特别是以国家第五批

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为契机，以居家和社区老年人养

老服务需求为导向，以经济困难的失能、失独、空巢、留守、高龄

老年人为重点，进一步探索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新途径、新

方法，全面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。全市现有公办养老机构（敬

老院、社会福利院）27所，民办养老机构47所（其中医养结合

养老机构15所）。全市有城镇社区养老服务设施（街道级养老

服务中心、城镇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）91所，农村互助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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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院2266所，建成养老床位25000多张，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

老床位超过了40张。我们采取的主要做法是：

一是完善政策支撑体系。近年以，市政府先后印发了《关于

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等 20多项政策文件，进一步

明确了发展规划、目标任务、保障措施以及土地支持、税费减免、

资金补助等优惠政策。其中建立了9项社会化养老资金补助制度

是全省社会化养老资金补助政策最为健全的地市。严格落实新

建住宅小区与配套养老服务设施“四同步”（同步规划、同步

建设、同步验收、同步交付）工作规则。老城区和已建成居住

(小)区无养老服务设施或现有设施没有达到标准的,要通过购

买、置换、租赁等方式配备养老服务设施；已经规划确定的社区

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用地，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变用途。

二是健全完善城镇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网络。根据《榆林市居

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实施方案》等文件要求，围绕打造

“15分钟养老服务圈”，建设城市嵌入式养老服务体系，城镇

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提升至37%。在城市街道建设具备全托

日托、上门服务、对下指导等综合功能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 8所。

依托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和闲置资源，采取购买、置换、新建和租

赁等方式，加快推进城镇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标准化建设，

共资助建设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83个。着力打造以农村互助幸福

院建设为主要模式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平台，为农村老年人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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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互助交流、餐饮临休、文化娱乐、精神慰藉等日间照料服务。共

资助建设农村互助幸福院 2266 所，覆盖率达到 76%。“十四

五”期间，我们将完善养老服务设施网络，加快构建以养老机

构、街道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、城镇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、

农村互助幸福院为主体的养老服务设施网络，将城镇社区养老

服务设施覆盖率提升至 90%。

三是开展“互联网+智慧养老”服务。目前已有 8个县区启

动开启了智慧养老模式，2021年市级层面将启动“榆林市养老

服务智慧平台”建设。通过市、县两级联动，运用互联网、物联

网、智能终端等先进技术，整合全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、

医疗卫生服务、家政服务、志愿服务等资源，发展“互联网+”

居家和社区智慧养老服务，建设没有围墙的“虚拟养老院”，

为广大居家和社区老年人提供线上信息化、线下实体化服务，

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元化、个性化健康养老服务需求，实

现养老服务信息化、智能化。

四是全面推进医养融合。市委、市政府将加强医养结合工作

列为全市重点工作予以推进，市政府办印发了《关于推进医疗

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实施意见》，市卫健委、市民政局、市

医保局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试

点工作的通知》，2020年将医养结合工作列为《榆林市居家和社

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实施方案》重点工作任务。建立了医养结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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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建设补贴和运营补贴机制，每张床位给予一次性建设补贴

2万元，同时按照入住老年人数给予每人每月 200元的运营补

贴。截止目前，全市共发展民办医养结合机构15家。同时，我市

大力提升公办养老机构（敬老院）医养结合水平，2020年启动

实施了敬老院护理型床位升级改造三年行动，全面提升失能半

失能特困供养人员的照护服务能力。先后对 12所公办养老机构

进行了特护改造，确保有意愿入住的失能半失能特困供养人员

基本实现集中照护服务。并通过设立卫生室或与医院建立协作

关系等方式，提升了14所乡镇区域敬老院的医养结合能力。我

市持续推进乡镇敬老院、乡镇卫生院、农村互助幸福院和村卫生

室医养融合改革试点工作，明确要求已经投入运营的城市日间

照料中心等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全

面建立签约协作关系，开展医养融合。先后建立了 36所城乡社

区养老服务机构医养融合示范试点。今后，我们将持续加强与

卫健等部门的紧密协作，提升机构、社区医养融合水平，全面

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。

五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。我市持续开展养老护理员职业能

力提升行动，认真贯彻落实《陕西省关于促进养老护理员职业

能力提升实施方案》精神，持续推进养老服务人才培训提升行

动,全面实施养老护理员“千人培训计划”，依托省级养老护

理员培训基地，先后培训养老护理员 1000 多人，2021 年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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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培训 1800 名养老护理员，实现全员培训合格上岗。并按照

“全面加强、提升技能、稳定就业”的工作思路，积极开展职业

技能等级认定工作，不断提高养老服务职业化、专业化、规范化

水平。进一步完善养老服务人员薪酬激励机制，实行养老护理

员岗位补贴与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挂钩机制，逐步形成结构合理、

技术达标、爱岗敬业、相对稳定的养老服务工作队伍。

六是深化养老机构综合改革。提升养老服务综合监管能力，

持续开展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，加强与公安、市场监

督管理、消防等部门的联动协同，建立健全风险监测与防控机

制，加强养老服务领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,加大查处惩戒力度，

维护好老年人合法权益。持续开展了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升级改

造三年行动，启动了民办养老机构消防设施升级改造计划，有

力提升了政府兜底保障对象的供养服务能力和社会化养老服务

水平。建立健全养老服务标准体系，培育扶持一批标准化示范

性养老服务机构，全面推行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制度，按照民政

部《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》和陕西省《养老机构星级评定办

法和标准》等，2021年内完成养老机构星级等级评定工作。

七是推动社会力量参与。支持社会力量管理运营居家和社

区养老服务设施，支持养老机构和日间照料中心等将专业服务

延伸到家庭，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支撑。支持养老服务机构品

牌化、连锁化发展，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养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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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商标品牌，建立奖补激励机制，推动形成以社会力量为主

体的养老服务多元供给格局。近年来，我市大力发展养老服务

组织和“社工+志愿者”服务队伍，重点为经济困难的失能、失

独、空巢、留守、高龄老年人开展志愿服务，培育各类居家和社

区养老服务组织 600多个。

后期，我们将持续推动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

进一步加强我市养老服务领域规范化、标准化、高质量化建设，

确保到2022年，我市养老服务政策体系更加健全、基础设施更

加完善、社会参与更加广泛、智慧应用更加便利、人才队伍更加

壮大、运行机制更加通畅，为老服务更加精准，全市老年人的

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明显提高。

专此答复，不妥之处，请予批评指正。

榆林市民政局

2021年 8月 23日

（联系人：榆林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，电话：8190932）
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员会，市政研督查办

榆林市民政局政秘科                2021年 8月 23日印发

6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7


